
 

 

公民黨就《 2018 年歧視法例（雜項修訂）條例草案》意見書  
 
2008 年訂立的《種族歧視條例》是香港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中最新
的，可惜的是，它的反歧視保障竟較前三條倒退。雖然《種族歧視

條例》與其他三條條例一樣，有「本條例對政府具約束力」的條文，

不過這項約束只適用於草案所載的僱傭、教育、提供貨品和服務等

指定範疇，而非涵蓋政府日常職能。相比之下，回歸前立法局通過

的三條反歧視法例──《性別歧視條例》、《殘疾歧視條例》和《家

庭崗位歧視條例》對公眾的保障反而比較全面，各有一項清楚條文：  
「政府如在執行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歧視女性 /殘疾人士 /具有家庭
崗位的人，即屬違法。」  
 
不符香港國際人權公約責任  
 
在立法會仍在審議條例草案時，聯合國消除一切種族歧視委員會已

致函中國常駐聯合國大使，關注《種族歧視條例草案》內容中若干

不善之處，包括條例並不將政府在執行職能或行使其權力時作的種

族歧視行為視為違法行為。  
 
事實上，自條例成立後，聯合國負責跟進國際公約實施情況的委員

會亦已多次批評港府制訂的《種族歧視條例》的這個缺失，不符合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 26 條「法律應禁止任何歧視，
並保證人人享受平等而有效之保護」，及《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

際公約》第 2 條「締約國譴責種族歧視並承諾立即以一切適當方法
實行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與促進所有種族間的諒解的政策，又…

承諾不對人、人群或機關實施種族歧視行為或習例，並確保所有全

國性及地方性的公共當局及公共機關均遵守此項義務行事」（節錄）。

其中，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更於十年間的兩次報告，重覆提出同一

建議，令人質疑香港政府是否重視國際人權專家意見。有關委員會

及報告書內容節錄如下：  
 

a.  人權事務委員會就關於中國香港第三次定期報告的結論性意
見  （ 2013 年發出）  
第 19 段：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與其他《歧視條例》不同的
是，《種族歧視條例》  的適用範圍不具體涵蓋政府某些公共
職能的行使，諸如香港警務處和懲教署的行動 (第二十六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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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建議中國香港與平等機會委員會密切協商，彌補現行

《種族歧視條例》的一個重要漏洞，以確保與《公約》第二

十六條完全相符。中國香港還應考慮按照《公約》的規定制

訂全面禁止歧視的法律。此一立法應規定當局有義務促進平

等和消除歧視。  
 

b.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情況的第十四至十七次報告的審議結論

（ 2018 年發出）  
 

第 7 至 8 段：委員會關切，在中國香港，執法不一定是在《種
族歧視條例》所載禁止種族歧視的範圍內開展的。   

 
委員會敦促締約國，包括中國香港和中國澳門，修改國內法

(特區法 )，全面  遵照《公約》第一條的規定，明確界定一切
形式的種族歧視，並將之入罪，在公  共生活的所有領域明確
禁止直接和間接的種族歧視，包括在執法和其他政府權力部

門。   
 

c.  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執行《消除一切形式
種族歧視國際公約》情況的第十至十三次報告的審議結論

（ 2009 年發出）  
 

第 28 段：委員會表示關切的是，香港特別行政區《種族歧視
條例》的適用範圍只涵  蓋政府某些活動和職權的行使，即就
業、教育，以及貨物和服務的提供。 (第二條 )  

 
委員會建議將所有政府職能和職權都納入《種族歧視條例》

的適用範  圍。委員會還建議通過一項平等計劃，以確保有效
執行法律和加強平等  機會委員會。   

 
公民黨前立法會議員余若薇大律師亦於 2008年曾撰文批評政府在人
權保障的承擔倒退，指出法例對公眾的保障應該是愈來愈進步，而

不是倒退。91 年生效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市民免受政府和
公共機構的歧視行為，但有多項豁免，並不涵蓋政府日常職能，也

不規管個人或私人機構的歧視行為。其後，當訂立該 3 條反歧視法
例，進一步立法落實保障人權時，便作出了補遺，規管政府和私人



 

 

的有關歧視行為，而且大致上涵蓋政府日常職能。如今，政府處理

第 4 條反歧視法例時，拒作相若的承擔，倒退的理由是若然「把條
例草案的範圍擴闊至涵蓋所有政府職能，會對政府制訂及執行政策

的能力構成不肯定及潛在長遠的不良影響」，兼且「有機會為政府不

斷帶來訴訟」，  「不必要地耗費資源，影響政府運作效率」。這是托
詞罷了，觀乎現行 3 條反歧視法例實施超過 10 年，並未帶來大量
而不必要的訴訟。政府的責任是消除一切歧視，無理由本末倒置，

為求減少對自己的束縛，訂立倒退的反歧視法例，虛應社會和聯合

國的要求。  
 
平等機會委員會於 2013 年展開、2016 年完成並向政府提交意見書的
歧視條例檢討，其中一條諮詢問題便是種族歧視條文應否明確涵蓋

政府職能及職權。平機會直指《種族歧視條例》不涵蓋政府職能及

職權是「明顯漏洞，與另三條反歧視條例不一致，  是法例的基本瑕
疵」。在考慮過諮詢意見、人權責任等，平機會建議政府優先處理其

建議：「建議政府修訂《種族歧視條例》，訂明政府在執行職務和行

使職權時作出  歧視即屬違法。  」（建議 6）  
 
全面落實平機會建議  
 
《種族歧視條例》立法已十年，公民黨認為政府應立即停止逃避問

題，正視《種族歧視條例》不涵蓋政府職能及職權時的歧視行為這

項重大缺失。政府多次謊稱正考慮、研究修訂建議，但從未提出實

質回應。政府代表曾向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榮鏗承認，立法阻力來

自於入境部門。假若有關部門是有合理依據，對《種族歧視條例》

適用於該部門有保留，政府可就此作出研究公眾諮詢，但絕不可因

為有個別部門反對，便將長期過錯繼續下去。  
 
現時，市民仍可遁司法覆核按基本法及香港人權法案於高等法院追

討政府的種族歧視行為。然而，司法覆核需時經年，法律費用高昂；

相反，假如《種族歧視條例》涵蓋此項，市民便可向平等機會委員

會求助，或於區域法院提出訴訟，更有效為人權侵害獲得補贖。這

也是當市民遭到政府人員在執行職能或職權時的性別、殘疾、家庭

崗位歧視時，可使用的補贖機制。  
 
反歧視條例是本港重要的人權保障法例，應不時檢討以補不足，確

保保障全面。平等機會委員會其中一個法定職能，便是不斷檢視反



 

 

歧視法例，向政府提出修訂建議。 2013 年開始的歧視條例檢討，是
平機會自 1996 年成立以來，首次進行的全面檢討。平機會首先作出
研究，然後發出公眾諮詢文件，在考慮了公眾意見、法律理據等因

素下，作出 73 項建議。公民黨認為，檢討結果顯示現時四條反歧視
條例均有不足，使歧視受害人無從申訴。回應檢討結果、完善反歧

視條例以更充份保障人權乃涉及港人的重大利益，必須立刻落實執

行。因此，公民黨一向的立場，是政府應立刻落實所有建議，除非

政府不同意其中一些建議，便應向公眾交代原因；而假如建議未能

立刻落實，亦應制訂立法時間表，以免修訂不了了之。  
 
公民黨  
2019 年 2 月 25 日  




